
高檢署督核橋頭地檢署社會勞動暨尿液採驗業務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張春暉 

    為落實各地檢之易服社會勞動暨採驗尿液業務，臺灣高等檢察署於 114年

11月 18日至橋頭地檢署進行此二項業務之督核。由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鄧

定強、執行科股長鄭曉敬、調辦事簡任觀護人鄭家秀、觀護人陳玟娟、法務部

保護司調部辦事觀護人莊雅晴等長官至本署進行督核，本署檢察長張春暉率

觀護人室同仁竭誠歡迎。張檢察長除感謝督核人員的辛勞外也肯定業務督核

的功能，本署皆依法令規定辦理各項業務，若有疏失也請不吝指教，務使地檢

署之易服社會勞動及採驗尿液業務更臻完善。 

    首先，高檢署督核人員會同本署蔡杰承主任檢察官、簡惠霠主任觀護人、

觀護人、觀護佐理員至社會勞動執行機構「交通部公路局高雄市區監理所」視

導，該機構督導王家祥及陳志銘主任詳細報告社會勞動人於該機構內所提供

的各種勞務內容，非常肯定易服社會勞動制度長期以來幫助該機構環境整理

及維護，衷心感謝地檢署提供社會勞動人力協助機關打造優質的洽公環境。 

    隨後督核人員至本署採尿室進行尿液採驗作業視導，在查看相關採尿設

施後，見採尿人員著白袍並依規定進行採尿程序，也詢問採尿相關細節。其後

於觀護人室進行社會勞動相關資料之書面審查及意見交流，今日督核活動在

高檢署長官對本署第一線執行業務同仁的鼓勵與肯定中圓滿完成。 

  



橋檢召開 

114年度第 4次性侵害案件社區監督輔導網絡會議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張春暉 

橋頭地檢署為落實性侵害案件社區監督機制，於 114年 11月 10日召開今

年度第 4 次性侵害案件受保護管束人社區監督輔導網絡會議，由主任檢察官

蔡杰承主持，邀集觀護、警政、心理、醫療等單位一同參與，並聘請專家學者

針對中高再犯危險個案進行討論，共同制定預防再犯及治療策略，以落實性侵

害案件社區監督機制。  

是日會議，計討論 2 名實施科技設備監控之高風險受保護管束人，專家學

者除檢視處遇措施並提供專業建議，該會議為轄區網絡成員聯繫的重要平台，

不僅提升工作團隊執行性侵害案件的危機處理能力，並掌握中高危險個案現

況，以達有效預防再犯發生。  



攜手鄰里，防毒、反詐、護治安 
橋頭地檢署辦理司法改革民意座談會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張春暉 

 橋頭地檢署於 114年 11月 17日下午 2時舉辦「114年度司法改革民意座談會」，

首次將反詐騙、反毒與社區犯罪預防等納入議程，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岡山分局邀集轄

內各社區巡守隊幹部及里鄰志工共襄盛舉。活動以「司法走進生活、社區共同守護安全」

為核心，希望透過民眾的直接參與，打造更接地氣的「民意座談會」。 

首先，由橋頭地檢署蔡杰承主任檢察官致詞，希望透過與民眾面對面的機會，聽取基

層的期許與心聲，以作為未來司法改革可以努力的方向與目標。接著，由該署鄒一清觀

護人組長分享柔性司法的內涵：「讓正義有溫度」，以及司法改革的新思維「從『事後

制裁』到『前端預防』」。對於民眾切身關心的毒品與詐騙犯罪，以簡明方式說明如何

辨識詐騙訊息、分享新興毒品的型態，並提供巡守隊實用的通報技巧，在防制毒品犯罪

方面，社區巡守隊可以巡查高風險與社區異常情形、關懷高風險家庭與青少年、推動志

工服務等正向活動來營造健康的社區環境；在防制詐欺犯罪方面，則可以協助推廣防詐

宣導、定期定點巡查 ATM與提款機據點，發現可疑，主動上前關懷，避免社區長者或民

眾受騙匯款。最後，鄒觀護人組長以「推動柔性司法、觀護輔導與社區協作的案例」做

總結，說明司法改革不僅在法院或偵查程序中，更在生活周遭的每個人際關係裡。 

整場座談會氣氛熱絡，蔡主任檢察官接受民眾提問，「遇到不確定是不是詐騙時，可

以報警，提供情資嗎？」、「目前毒品與詐欺的刑責，是否真的能夠抑制犯罪？」，巡

守隊隊員也踴躍分享社區實際遇到的治安問題，現場形成一場真正從社區需求出發的雙

向交流。 今年的司法改革民意座談特別走入社區，希望結合巡守隊「最了解地方」的特

性，與地檢署共同打造更具有彈性，以及預警能力高的社區安全網。  

 



橋檢播放「那些受傷的臉孔」電影 推廣宣導修復式司法理念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張春暉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為持續推動修復式司法理念並強化修復促進者之專業能

力，於 114年 11月 14日辦理「修復促進者在職教育訓練暨修復式司法推廣宣導」課

程。本次活動以電影《那些受傷的臉孔》觀影、專題講授與座談方式進行，協助促進

者從實務情境中深化修復式司法的核心精神，並提升在面對高衝突案件時的評估與

促進對話能力。本次活動也特別邀請橋頭榮譽觀護人協進會、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

會橋頭分會、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橋頭分會的委員與志工共同參加，推

廣修復式司法理念。 

本署鄭子薇主任檢察官於致詞時表示，今天非常感謝中華民國榮譽觀護人協進會

聯合會王東碧理事長、橋頭榮譽觀護人協進會王琮欽理事長及三會志工、本署同仁踴

躍觀影，修復式司法的重點不僅在於法律程序，更在於修補關係、理解創傷與重建社

會信任。司法的目的不只是懲罰，而是讓受害者被聽見、讓加害者深刻反省，並協助

社會回到平衡的狀態。 

鄭主任指出，本署今年榮獲法務部「推展犯罪被害人保護有功團體—檢察機關強

化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服務類」獎項，顯示橋檢於推動修復式司法的努力深獲肯定。

本署採行「雙促進者模式」，由具心理諮商或法律背景之修復促進者共同合作，並在

開案前請家防中心社工進行評估及參與流程，打造安全、信任的對話空間。透過縝密

的前置準備，本署成功修復多件高難度案件，包括家內性侵及長照殺人案，協助當事

人從創傷中獲得力量，使司法回應更貼近人性、兼具專業與溫度。 

 



橋檢播放「那些受傷的臉孔」電影 推廣宣導修復式司法理念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張春暉 

此次教育訓練也特別邀請彰化地檢署觀護心理師蘇玟勻擔任影評人，從專業角度

解析影片中加被害人的內在需求、修復動力與司法對話架構，使觀影者獲得更深層的

理解與反思。透過電影呈現受害者與加害者在修復過程中的情緒、恐懼與掙扎，並結

合蘇玟勻心理師的專業影評與實務經驗分享，使參與的修復促進者更能理解對話引

導、期待管理、會前安全評估以及建立信任的重要性。與會來賓皆表示，課程內容深

具啟發性，有助提升未來在修復式司法實務中的敏銳度與專業判斷力。 

展望未來，本署將持續與橋頭榮觀協進會、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橋頭分會、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橋頭分會合作，結合社政、諮商與司法資源，擴大

修復式司法的運用與推廣，使更多案件能在安全、尊重的基礎上獲得修復，為社會帶

來更多理解、包容與和解的可能。同時亦特別感謝所有修復促進者的專業投入，及修

復式司法執行小組長期以來的努力與協作，讓修復式司法得以在本署穩健推動、持續

開花結果。 



橋頭地檢辦理社區生活營 走進「慈德」強化青少年防詐意識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張春暉 

    為落實青少年犯罪預防與避免受害，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於 114年 12月 13日下午，

前往高雄市燕巢區慈德育幼院辦理「114年度社區生活營」法律課程，透過遊戲互動方式，

引導院生認識網路詐騙風險，培養自我保護能力。 

    活動由觀護人室組長鄒一清觀護人及社工

師團隊規劃設計，以日常生活中常見的 FB 廣

告與社團訊息、LINE 私訊、打工求職及代買遊

戲點數等詐騙樣態為主軸，結合分組討論方式，

引導院生思考詐騙訊息的辨識重點與防範方

式。 

    活動過程中，各組學生討論熱絡並踴躍上台

分享豐富成果，提出如「不隨意回應陌生訊息」、

「不提供個人資料與帳戶」、「不代收代付、不

購買遊戲點數」及「主動向信任的大人求證」等

具體防詐行為。觀護團隊隨後針對分享內容進行

剖析與重點統整，說明誤信詐騙訊息或協助不法

行為，可能涉及詐欺、洗錢等法律責任。 

    橋頭地檢署檢察長張春暉表示，辦理「社

區生活營」的目的在挹注人力或相關資源於高

關懷或弱勢青少年的犯罪預防，並培養學員多

元專長發展、提升學習興趣外，也可以協助學

員建立正向生活態度，強化社區與家庭之教育



「反毒出擊 齊樂同行」 

橋頭地檢署結合毒防局反毒打詐設攤宣導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張春暉 

為落實反毒打詐觀念向下扎根，傳達民眾正確反詐防毒知識，並推動家庭親子共同

參與活動，橋頭地檢署結合高雄市政府毒品防制局，於 114年 10月 18日在台塑王氏昆

仲公園舉行「反毒出擊 齊樂同行」無毒家園親子同樂反毒探索體驗活動。本次活動以親

子同樂為主，透過寓教於樂的闖關活動、遊戲互動模式，將反毒打詐意識深根民心。 

活動現場設置宣導反毒打詐攤位及多項沉浸式實境解謎闖關活動，吸引超過 800名

民眾扶老攜幼熱情參與，橋頭地檢署特別設計「詐騙態樣排排樂」、「毒品偽造辨識挑

戰賽」及「反詐騙是非題」等互動遊戲，讓大小朋友達成任務，即可獲得宣導品作為任

務解鎖的小獎品，同時以反毒打詐手舉牌與標語和民眾合照強化印象。遊戲中在鄭惠娟

觀護人的引導下，小朋友能正確比對詐騙樣態的牌卡，學習如何辨識詐騙圈套與各項詐

騙手法，提醒家長與兒少保護人身與個人財產安全；同時能分辨「偽裝零食」與「仿冒

飲料」的精美包裝暗藏毒品，例如毒咖啡包及毒糖果，教導青年學子避免誤食，千萬別

掉入偽裝毒品的陷阱，面對毒品誘惑要勇敢拒絕。 

本次活動場面熱鬧活潑，民眾積極踴躍參與，不僅讓大人小孩玩得盡興，同時增進

親子感情。透過遊戲任務體驗，落實反毒打詐之法治教育，強化家庭支持力與拒毒意識，

更在潛移默化中建立了正確的網路安全與反毒打詐觀念，營造健康無毒的生活環境，也

促進家庭正向互動，共同守護兒童及青少年身心健康；詐騙陷阱無所不在，若遭遇詐騙，

提醒民眾可撥打 165反詐騙諮詢專線、檢舉或報警，以確保自身安全，維護社會秩序。 



 橋檢拂曉出擊  打詐反毒起步跑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張春暉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結合財政部高雄國稅局「統一發票盃路跑活動」於 114 年 10

月 26日在高雄港七號碼頭設置宣導攤位，向數千名參與路跑的民眾宣導「反毒」與「打

詐」的正確觀念，將最新的防範知識傳遞給社會大眾。路跑於清晨 5點 30分鳴槍起跑，

橋頭地檢署的宣導團隊同步就位，在天色微亮

之際，以熱情活力迎接每一位跑者和陪同家

屬。本次宣導活動採輕鬆生活化的方式進行，

將艱澀的法律觀念，轉化成為參與民眾能夠理

解並接受的反毒防詐生活知識。 

    觀護社工師張敏涵、劉靖琪與佐理員高大

維針對常見的「假投資」、「假網拍」 

、「解除分期付款」等詐騙類型，逐一向民眾

說明最新的犯罪手法與辨識關鍵。提醒民眾，

詐騙集團經常利用「高報酬、穩賺不賠」的口號，

引誘民眾加入投資群組，或透過簡訊、Line等

通訊軟體，假冒親友或公務機關名義騙取個資

及金錢。特別貼心提醒，接到來路不明的電話，

務必保持冷靜，記住『一聽、二掛、三查證』的

反詐小步驟，遇到任何要求金錢匯款或個資提

供的情況，撥打 165反詐騙專線尋求協助，才能

守住自己的血汗錢。 

         

    本次亦針對新興毒品的偽裝進行解說，例如

外觀以咖啡包、奶茶包、果凍、糖果、梅片等日常

可見的包裝方式呈現，這些看似「無害」的飲料、

零食，實則是對人體有巨大危害的毒品。另外，不

肖人士亦常以「助興」、「提神」等話術引誘民眾

嘗試，一旦上癮便難以自拔，呼籲民眾應提高警

覺，不要因為一時的好奇或盛情難卻誤入歧途，也

鼓勵家長應多關心青少年的交友狀況，才能築起

反毒安全網。 



犯保橋頭分會 

114年度成長團體活動「馨甜甜!聖誕烘焙趣」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張春暉 

為關懷馨生人身心復原，並提供正向支持與陪伴，犯保橋頭分會於 114年 12月 13日

(日)在【樂焙 DIY】教室舉辦「馨甜甜!聖誕烘焙趣」生活成長活動，邀請馨生家庭一同

走進烘焙教室，透過動手製作甜點的過程，舒緩情緒並重拾生活中的美好時光，當日活

動共計 36位馨生人參與。 

本次活動在溫馨輕鬆的氛圍中進行，由專業烘焙老師帶領從材料介紹、製作步驟到成

品完成，馨生人皆親手參與。過程中不僅學習烘焙技巧，也在互動交流中分享生活點滴，

彼此鼓勵支持，讓甜點製作成為一種療癒與陪伴。因馨生人在經歷創傷後，往往需要更

多時間與空間修復身心，本次透過烘焙 DIY活動，提供馨生人一個安全、無壓力的環境，

讓馨生人暫時放下過往的沉重專注於當下，重新感受成就感與生活的溫度。 

本次活動以「自主手作甜點」為媒介，培養成就感與正向體驗，並提升馨生人間互助

的支持與連結，同時強化協會與馨生人間的信任關係，共同迎接充滿希望的「馨」生活。 



修復式司法宣導—高雄二監、高雄戒治所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張春暉 

    橋頭地檢署對於修復式司法之推動不遺餘力，檢

察長張春暉特別指示觀護人吳銀倫於 114 年 11 月 17

日前往高雄二監及高雄戒治所進行宣導 高雄二監及

高雄戒治所進行宣導，期盼能深植修復式司法理念，

並期盼透過宣導，讓曾經犯過錯的受刑人深自思考對

他人所造成的影響。 

    修復式司法（Restorative Justice，或譯為修

復式正義）是

對於因犯罪行為受到最直接影響的人，即加害

人、被害人、及其家屬、和具有關聯或共同利益

的社區民眾，提供各種談論犯罪及說出自己感受

的對話機會，以促進當事人關係的變化，並修復

因犯罪所造成的傷害。換言之，修復式司法是犯

罪行為的所有利害當事人聚在一起、共同處理犯

修復式司法宣導活動暨受刑人假釋法令宣導活動 

高雄二監、高雄戒治所  

    橋頭地檢署為關懷目前在監所服刑的受刑

人，特別舉辦假釋法令宣導暨團體輔導活動，以

利未來假釋出獄後的保護管束能予以銜接。日前

檢察長張春暉特別指示觀護人吳銀倫於 114 年 11

月 17 日前往高雄二監及高雄戒治所進行宣導，期

盼能將法治

觀念深植，

並期盼透過

宣導，讓曾經犯過錯的受刑人深自思考其所犯的

過錯及對社會的影響，並於將來出獄後能熟悉保

護管束流程，利於教化避免再犯。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張春暉 

橋頭地檢署對於修復式司法之推動不遺餘力，檢察長張春暉特別指示觀護人夏以

玲於 114年 11月 20日於本署三樓地板教室辦理團體輔導活動。對受保護管束人進行宣

導，期盼能深植修復式司法理念，並期盼透過宣導，讓曾經犯過錯的受保護管束人深自

思考對他人所造成的影響。 

修復式司法（Restorative Justice，或譯為修復式正義）是對於因犯罪行為受到

最直接影響的人，即加害人、被害人、及其家屬、和具有關聯或共同利益的社區民眾，

提供各種談論犯罪及說出自己感受的對話機會，以促進當事人關係的變化，並修復因犯

罪所造成的傷害。換言之，修復式司法是犯罪行為的所有利害當事人聚在一起、共同處

理犯罪後果及其未來意涵的過程（Tony Marshall,1996）。 

橋檢辦理易服社會勞動勤前說明會 

 為使社會勞動人及機構督導能夠充分瞭解易服社會勞動執行過程，橋檢於 114 年

10月 28日、11月 11日、11月 25日及 12月 9日辦理易服社會勞動勤前說明會。 

 該各場次分別由觀護佐理員余芳葦 、張漢彰 、郭文財及李家豪擔任講師，除說明

易服社會勞動於履行期間內應遵守或履行之事項與勞動安全相關規定外，更加入反詐

騙、酒駕防制、ICERD等宣導內容，期望強化社勞人安全意識及法治觀念。 

 是日課程，除講述易服社會勞動應行注意事項，同時提醒社勞人及機構督導務必注意

勞動安全，期許社勞人能夠於履行期間內將時數順利執行完畢。  

修式司法宣導—橋頭地檢署 



橋檢緩起訴酒駕個案義務提供生命關懷服務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張春暉 

  鑑於酒後駕車對於交通安全及生命財產的嚴重影響，為遏止酒駕歪風，並使緩起訴

被告學習尊重生命的可貴，橋頭地檢署特別安排 13位緩起訴酒駕個案於 114年 10月 30

日假高雄第二殯儀館仁武分館辦理生命關懷服務。是日課程，首先由觀護人夏以玲實施

生命教育並闡明服務目的，再交由現場管理人員分派至往生室、納骨塔及周邊環境等區

域進行清潔工作。課程最後，透過心得回饋單的填寫，讓個案從服務亡者的過程中反思，

重新認知生命的真諦與價值！  

  藉由本次生命關懷服務的實施，橋頭地檢署提醒「酒駕」個案：遇有飲酒場合，請

多利用大眾交通運輸工具或尋求酒後代駕、親友接送等交通方式往返，千萬不要對酒駕

行為心存僥倖，以免觸法受罰，造成難以挽回的傷痛。 

 



橋檢辦理緩起訴法治教育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張春暉 

橋頭地檢署為提升民眾法治觀念，了解智慧財產權相關刑責、強化酒後不開車觀念 

及正視性別不平等問題，於 114年 11月 27日及 12月 10日假三樓地板教室辦理緩起訴

法治教育課程。是日活動，分別邀請本署林易志檢察官、趙翊淳檢察官及高雄榮民總醫

院社工師王美懿擔任課程講師。 

林檢察官提醒學員每人都應成為智慧財產權的守護者，從拒絕盜版到主動購買正

版，用具體行動搭建鼓勵創新的良性循環。唯有在法律護航與全民共識下，知識經濟的

火種才能持續燃燒，並照亮未來發展的道路。  

趙檢察官希藉由課程讓學員了解酒駕事件發生後的嚴重後果，與必須承擔的法律

行為，並學習尊重生命、重視交通安全等問題，提醒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者為保障用路人

的安全，減少交通事故的發生，我國刑法立法又增修對酒駕的行為給予相應的懲罰，以

達嚇阻和預防的效果。 

 



緩起訴處分義務勞務勤前教育說明會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張春暉 

橋檢於 114年 11月 13日及 12月 11日辦理義務勞務說明會。該場次由本署觀護佐

理員余芳葦及郭文財擔任講師，除說明緩起訴被告於一定期間應遵守或履行事項，並宣

導相關法治觀念。 

首先由講師指導個案填寫表格與資料，並告知履行期間不得向勞動機構提出自願性

捐款換取勞動時數，同時提醒個案勿輕信司法黃牛花錢可免執行勞動服務，若遇有類似

情形，可向觀護人室或政風室提出檢舉。 

此外，更針對酒駕相關規定提醒個案，有效達成酒駕防制宣導之目的，最後再輔以

投影片案例之介紹，期勉被告遵守法律規章避免再犯，激發其以志工精神行善及回饋社

會，順利讓被告在履行期間完成義務勞務。  

 

 



緩起訴處分第一、二級毒品戒癮治療說明會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張春暉 

所謂「緩起訴處分第一、二級毒品戒癮治療」是結合司法與醫療行為之多元司法處
遇計畫，運用緩起訴處分之偵查作為，讓司法端及醫療端就個案狀況共同進行評估，使
重度成癮者在醫院接受專業治療，輕度成癮者藉由復健治療課程及義務勞務，以利其回
歸社區，既可彰顯司法制度與醫療資源結合之優勢，更可讓毒品施用者依成癮輕重得到
妥適的分流處遇，俾利個案復歸社會、重獲新生。 

     

本署於 114年 11月 10日及 11月 24日假三樓地板教室辦理緩起訴處分第一、二級
毒品戒癮治療說明會，由觀護助理員擔任講師，讓被告確實瞭解毒品戒癮治療之內容，
包含處遇模式、戒癮期間內需負擔的義務及導致緩起訴處分遭撤銷之因素等，使被告知
悉參與毒品戒癮治療應遵守事項及履行規定，須充分配合，並願意自負相關法律責任，
叮囑個案於緩起訴處分確定後，應定期至醫院接受戒癮治療，或依指定日期至本署參加
復健治療課程及至機構執行義務勞務，並宣導本署推行之「促進藥癮個案身心健康與社
會適應之多元處遇計畫」，期能落實毒品緩起訴被告之預防再犯心理輔導工作。 

 

    最後由高雄市政府毒品防制局之個管員上台宣導「貫穿式保護」方案，說明提早介
入輔導機制，有接受輔導意願之個案，轉介後將評估開案給予輔導，使毒品個案能盡早
獲得相關戒癮資源與協助。 

  

 



辦理多元處遇法律知識強化課程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張春暉 

為協助藥癮個案戒癮，橋檢規劃一系列多元處遇課程，包含促進個人身心健康與成

長、護理衛教、生涯規劃與社會資源連結、情緒管理與壓力紓解、強化法律知識，於 114

年 11月 14日假本署三樓地板教室辦理「法律知識強化課程-告別負債的生活，解決債務

有辦法」，結合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橋頭分會，邀請天正國際法律事務所律師陳雅

貞擔任講師，首先介紹何謂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講授解決債務的方法，告知債務人如

何聲請更生或清算，說明聲請更生或清算常見的問題，講師以淺顯易懂的方式，讓個案

從中學得相關的法律知識，更能有效面對與解決債務問題。 

 

本署緩起訴個案除了需至醫院接受戒癮治療或參加復健治療課程及執行義務勞務之

外，透過本署邀請心理師、社工師、律師、護理人員、勞工局訓就中心人員等專家擔任

講師，安排個案積極參與各項多元課程，以強化其戒毒意志力，重返人生正軌，復歸社

會並重建個案社會功能。 



多元處遇—衛教促進健康課程 
「戒毒之路-戒心癮難過於戒身癮 」及「認識成癮暨醫療資源

介紹 」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張春暉 

為協助藥癮個案戒癮，橋檢規劃一系列多元處遇課程，包含促進個人身心健康與成

長、護理衛教、生涯規劃與社會資源連結、情緒管理與壓力紓解、強化法律知識，於 114

年 10月 17日、10月 30日及 11月 21日假本署三樓地板教室辦理多元處遇衛教促進健

康課程。 

是日活動，結合高雄市護理師護士公會，邀請高雄榮民總醫院陳菁菁護理長擔任講

師，講授毒品對身體如腦組織、認知功能、肺部及膀胱等的傷害，並說明成癮發展階段、

成癮者心路歷程、心癮燃起的時機及擺脫心癮的方法，希望幫助個案遠離毒害，期能達

到戒毒成效。 。 

 

殷靖枝護理師首先讓個案認識何謂成癮，再講解依成癮性

分級，並說明毒品的危害性及共病治療，並提供醫療及社區

資源之訊息，透過案例介紹與動畫短片欣賞，希望個案維持

穩定性，進而達到戒癮成效。 

 

林奕萱醫師以醫學角度看待成癮問題，讓個案 了解

成癮的機轉與診斷準則，並了解成癮類型為行 為成癮及

物質成癮，最後協助成癮者以心理防衛機 轉及動機式晤

談來面對成癮問題，讓個案增長相關 衛教知識，進而達到

戒毒之成效。 

本署緩起訴個案除了需至醫院接受戒癮治療或參加

復健治療課程及執行義務勞務之外，透過本署邀請心理

師、社工師、律師、護理人員、勞工局訓就中心人員等專

家擔任講師，安排個案積極參與各項多元課程，以強化其戒毒意志力，重返人生正軌，

復歸社會並重建個案社會功能。  



多元處遇—健康心理促進課程 

「生活壓力與身心健康」與「未來美好生活提案:從心裡學減害成癮
的情緒復原歷程 」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張春暉 

 為協助藥癮個案戒癮，橋檢規劃一系列多元處遇課程，包含促進個人身心健康與成

長、護理衛教、生涯規劃與社會資源連結、情緒管理與壓力紓解、強化法律知識，於 114

年 11月 6日及 12月 4日假本署三樓地板教室辦理「生活壓力與身心健康」、「未來美

好生活提案:從心裡學減害成癮的情緒復原歷程」 。 

 是項活動，結合高雄市諮商心理師公會，於 11月 6日邀請邀請高雄市工協身心診

所諮商心理師吳松懋擔任講師，透過了解性格特質、周哈理窗理論、潛意識及個人價值

觀來認識自己，介紹家庭、情感、個性及健康因素造成生活壓力的來源，而累積長久的

壓力會影響身心健康，最後講師帶領個案進行各項紓壓方法來調節身心，讓個案在面對

壓力時能以正確的方式緩解，並能有效轉移對毒品的依賴。 

 12月 4日邀請回甘心理諮商所諮商心理師蔡政峰擔任講師，蔡心理師帶領個案從危

機災難歷程及健康自我探索來認識成癮中的自己。同時認識哀傷復原的心理歷程及教

導照顧自己好好安心的策略，學習如何開始減少自我傷害，亦引導個案如何正念減壓復

原情緒來認識與練習禪繞畫，學習自我評估與從呼吸開始練習自我安頓。    

 本署緩起訴個案除了需至醫院接受戒癮治療或參加復健治療課程及執行義務勞務

之外，透過本署邀請心理師、社工師、律師、護理人員、勞工局訓就中心人員等專家擔

任講師，安排個案積極參與各項多元課程，以強化其戒毒意志力，重返人生正軌，復歸

社會並重建個案社會功能。 



多元處遇—增進社會資源連結與社會適應課程  

「勞動基準法概要 」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張春暉 

為協助藥癮個案戒癮，橋檢規劃一系列多元處遇課程，包含促進個人身心健康與成

長、護理衛教、生涯規劃與社會資源連結、情緒管理與壓力紓解、強化法律知識，於 114

年 11月 13日假本署三樓地板教室辦理增進社會資源連結與社會適應課程。 

 

是項活動，結合高雄市政府勞工局訓練就業中心，於 11月邀請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勞

動條件科科員韓沛璇擔任講師，講授事業單位適用勞基法說明、雇主文件置備義務、勞

動契約注意事項、工資給付與工時制度規範、休假規範、勞動契約之終止等課程內容，

藉以增進個案對勞工相關法規與權利規範的知識，進而維護勞工自身權益。 

  

本署緩起訴個案除了需至醫院接受戒癮治療或參加復健治療課程及執行義務勞務之

外，透過本署邀請心理師、社工師、律師、護理人員、勞工局訓就中心人員等專家擔任

講師，安排個案積極參與各項多元課程，以強化其戒毒意志力，重返人生正軌，復歸社

會並重建個案社會功能。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張春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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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6、20 日及 2 月 3 日辦理社勞勤前說明會。 

※1 月 14 日及 2 月 11 日辦理緩起訴處分法治教育。 

※1 月 8 日及 2 月 5 日辦理緩起訴處分義務勞務說明會。 

※1 月 12、26 日及 2 月 9、23 日辦理緩起訴處分第一級及 

 第二級毒品戒癮治療說明會。 

※1 月 9 日辦理緩起訴毒品案件復健治療程。 

※1 月 8、9、15 及 23 日及 2 月 5、6、12、13 日辧理多元 

  處遇課程。 

※1 月 29 日、2 月 25 日辦理緩起訴毒品新案統辦說明會。 

※1 月 28 日辦理社會資源課程。 

※2 月 26 日辦理修復式司法團輔活動。 

※1 月 26 日及 2 月 23 日辦理緩起訴酒癮治療活動。 

※1 月 23 日及 2 月 13 日辦理多元處遇團體心理課程 

 

 

 

橋頭地檢署網址： http://www.qtc.moj.gov.tw 

橋頭地檢署服務中心電話：(07)613-1765。 

橋頭地檢署社會勞動諮詢：(07)613-1765 轉 3319， 

子股觀護人。請以電子郵件寄至 yingluen@mail.moj.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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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社勞人在執行社會勞動期 

間，可以請假嗎?履行社會勞

動的期限會延長嗎? 

A ：可以請假，但須依規定完 

成請假手續。除因「心神 喪失

者」、「懷胎五月以 上、分娩

未滿二月者」、 「現罹疾病恐

因執行而不 能保其生命者」

或其他不 可歸責於社勞人之

情況， 依檢察官之指揮，於其

痊 癒或該事由消滅前，暫時 

停止執行；除上述情形 外，

如因個人因素請假， 皆無法

延長履行社會勞動 服務的期

限。   

編輯：張漢彰 


